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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委員秀燕：（11 時 5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由本席所提的舊車換新車可以減貨物稅，其中汽車

可以減 5 萬元，機車可以減 4,000 元，已經在今年上路實施，反映熱烈，申請者眾。但是當初在

制定本法時過於嚴格，只限於同一戶籍二親等可以適用，如果父母和子女這類二親等在不同戶

籍則不適用，可是我們了解二親等（如：父母和子女）之間經常因為就學、工作等各種因素分

居二地不同戶籍，如果因為不同戶籍就不適用，這會形成一國兩制，也是對於不同戶籍之二親

等一種歧視，因此本席再提出修正案，讓不同戶籍之二親等舊車換新車時也可適用減貨物稅，

達到稅法公平合理之目的和精神。 

感謝全體委員不分黨派給予支持，祝大家週末愉快，母親節快樂。 

主席：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。 

八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、

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

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現已完成協商，請宣

讀協商結論。 

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： 

時  間：105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起 

地  點：紅樓 202 會議室 

協商主題： 

本院內政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 

協商結論： 

「人口販運防制法」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二十條，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協商主持人：陳召集委員其邁 

協 商 代 表：徐永明  陳亭妃  吳秉叡  陳怡潔  李鴻鈞  

柯建銘  林德福  江啟臣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。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。宣讀第二條。 

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 二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人口販運： 

(一)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、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，而

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拘禁、監控、藥劑、催眠術、詐術、故意隱瞞重要

資訊、不當債務約束、扣留重要文件、利用他人不能、不知或難以求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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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境，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，從事招募、買賣、質押、運送、交付

、收受、藏匿、隱避、媒介、容留國內外人口，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

交易、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。 

(二)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、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

其器官，而招募、買賣、質押、運送、交付、收受、藏匿、隱避、媒介、

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，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、勞動與報酬顯不

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。 

二、人口販運罪：指從事人口販運，而犯本法、刑法、勞動基準法、兒童及少年

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。 

三、不當債務約束：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人，使

其從事性交易、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，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。 

主席：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宣讀第四條。 

第 四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，並指定專責機關或

單位，整合所屬警政、衛政、社政、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制業務之機關、單位

及人力，並協調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或服務站，辦理下列事項，必要時，並得

請求司法機關協助： 

一、中央人口販運防制政策、法規與方案之執行及相關資源之整合。 

二、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及人身安全

保護之執行。 

三、人口販運被害人指定傳染病篩檢、就醫診療、驗傷與採證、心理諮商及心理

治療之協助提供。 

四、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權益保障、安置保護及安置

機構之監督、輔導。 

五、人口販運被害人就業服務、就業促進與保障、勞動權益、職場安全及其他相

關權益之規劃、執行。 

六、人口販運案件資料之統計。 

七、其他與人口販運防制有關事項之執行。 

主席：第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宣讀第二十條。 

第 二 十 條  為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或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兒童或少年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優先

適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予以安置保護；該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本法之規定： 

一、經查獲疑似從事性交易。 

二、有前款所定情形，經法院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審理認有從事性交易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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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第二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全部經過二讀，現有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。 

國民黨黨團提案： 

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本（第 12）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8 案完成二讀後，繼續進行三讀，是否有

當？敬請 公決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

民進黨黨團提案： 

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

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（三讀） 

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─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

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。 

九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

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

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主席：本案業已完成協商，現在宣讀協商結論。 

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： 

時  間：105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起 

地  點：紅樓 202 會議室 

協商主題：本院內政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

條文修正草案」案 

協商結論： 

一、「社會秩序維護法」第九十一條之一，除第二項第五款中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

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」修正為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、兒

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七條」外，餘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二、第十八條之一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協商主持人：陳召集委員其邁 

協 商 代 表：徐永明  陳亭妃  吳秉叡  陳怡潔  柯建銘  

李鴻鈞  江啟臣  林德福 


